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剑川县财政局 剑川县农业农村局

关于下达2025年第三批财政衔接推进

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
县农业农村局、沙溪镇人民政府：

根据《关于同意2025年第三批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计划的批复》（剑政复〔2025〕41号），现将2025年第三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下达给你们，支出科目以附表中预算科目为准，并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严格按照《云南省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《剑川县财政扶贫资金乡级报账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等办法规定管理使用资金，严禁以其他名义将财政衔接资金挪作他用。
附件:1.剑川县2025年第三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表。

     2.剑川县2025年第三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目标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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